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於 110 年 8 月 12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依 

循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並依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所定職權事項 

如下: 

一、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召開 7 次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出席率 

獨立董事/召集人 陳隆壽 7 0 100% 

獨立董事 張海燕 7 0 100% 

獨立董事 曾士修 7 0 100% 

 

111 年度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審計委
員會決
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
之處理 

第 1 屆第 4 次 

111/03/24 

1.通過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110 年度虧損撥補案。 

3.通過本公司 110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4.通過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5.通過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6.通過解除本公司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7.通過評估本公司 111 年度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及 

適任性。 
8.通過本公司會計主管異動案。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 屆第 5 次 

111/05/12 

1.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第一季財務報告案。 

2.通過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3.通過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異動案。 

4.通過追認本公司財務主管異動案。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 屆第 6 次 

111/05/26 
1.通過本公司擬購買不動產案。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 屆第 7 次 

111/08/11 

1.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告案。 

2.通過資金貸與子公司富達商行股份有限公司案。 

3.通過本公司擬放棄對孫公司東莞鴻錦應用材料有 

限公司資金貸與債權案。 

4.通過本公司取得非簽證會計師內部控制專案審查 

報告。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 屆第 8 次 

111/09/28 

通過轉投資子公司富達商行股份有限公司現金增資 

案。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 屆第 9 次 

111/11/09 
通過本公司 111 年度第三季財務報告案。 無異議 不適用 

第 1屆第 10次 

111/12/28 

1.通過本公司 112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 

2.通過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案。 

3.通過修訂本公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無異議 不適用 

 


